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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业
服务

就业

信息

就业政策法规、岗位信

息发布、求职信息登记
、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

息发布、职业培训信息
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00号）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 √ √ √

2
就业

指导

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
创业开业指导、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活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00号）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 √ √ √



3

就业
服务

就业

创业

就业见习基地、就业见

习岗认定，《就业创业
证》申领，就业创业补

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申领、用人单位吸纳就

业社保补贴、临时生活
补贴申领、员工制家政

服务企业社保补贴申领
、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
、一次性创业补贴、创

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
培训补贴、创业孵化补

贴、创业场地租金补贴
、贴息申领（个人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企业吸
纳就业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介绍补贴），创业

担保贷款资格认定（个
人、企业）、个人自主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资格
认定，政府向社会购买

基本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成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省政务服务网 √ √ √ √

4
就业
失业

失业登记、就业登记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省政务服务网 √ √ √ √



5
就业

援助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就

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
贴申领、公益性岗位补

贴申领、求职创业补贴
申领、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奖补申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00号）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省政务服务网 √ √ √ √

6

高校
毕业

生 及 
国

（ 
境） 
外人

员入
境就

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
理、就业见习补贴申领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
补贴申领、高校毕业生

就业补贴申领、国
（境）外人员入境就业

办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711号）、《
就业促进法》（2007年

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

法律的决定》修正）、
《出境入境管理法》
（2012年6月30日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通过）、《国务院
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12号，
2009年1月29日第一次

修订，2016年8月25日
第二次修订）

信息形成

（或变
更）之日

起 20 个
工作日内

区人力社
保局

区政府网站 省政务服务网 √ √ √ √


